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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市交通运输局文件

	

	通交法〔2025〕3号

	



关于印发《南通市交通运输轻微违法依法不予行政处罚高频事项清单（2025年修订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为持续推进行政执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相关要求，在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领域进一步推行包容、审慎监管，贯彻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理念，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情况和南通交通运输执法实践，市局制定了《南通市交通运输轻微违法依法不予行政处罚高频事项清单（2025年修订版）》（以下简称《清单》），经局党组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适用原则及要求
（一）坚持依法依规监管。确保执法有据、程序合法，处理结果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切实守好交通运输重点领域的安全底线，严厉惩处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重危害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等领域的违法行为。因当事人违法行为引发交通事故等危害后果，3 年内发生过亡人生产安全责任性事故，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者存在主观恶意的，不适用本《清单》。
（二）推进包容审慎监管。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对于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交通运输部门应当通过责令改正、批评教育、指导约谈等措施，促进市场主体自觉守法，依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不予行政处罚不免除当事人依法应当承担的退赔等法律责任。
（三）严格行政执法程序。交通运输部门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江苏省行政程序条例》《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依法实施不予处罚，指导当事人签署《江苏省交通运输轻微违法不予行政处罚告知承诺书》，并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
二、适用范围及其他
（一）本《清单》未涉及的违法行为，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不予处罚情形的，交通运输部门在依法履行内部相关的讨论程序后，可以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
（二）本《清单》中界定“初次”的时间段，指距离当次违法行为被发现之日的180天内，在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管理系统中，没有当事人因同一案由违法行为被查获的情形。
（三）本《清单》中个别事项的名称与法条规定所涵盖的内容不完全一致，对不予行政处罚事项的认定以“事项名称”为准。
（四）对仅通过查询当事人在网约车平台历史接单记录并经其确认来认定非法从事网约车经营违法行为的，除适用本《清单》外，如满足《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的通知》（通交法〔2024〕10号）相关规定条件，也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五）本《清单》将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情况及执法实践的需要适时予以调整。上级部门在本《清单》施行后新出台不予行政处罚清单的遵照其执行。
（六）本《清单》自2025年1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11月30日。《关于印发南通市交通运输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免予处罚高频事项清单的通知》（通交法〔2024〕3 号）同时废止。施行前发现的违法行为尚未作出处理决定且符合《清单》条件的，适用本《清单》。

附件：1. 南通市交通运输轻微违法依法不予行政处罚高频事项清单（2025年修订版）

                               南通市交通运输局 
                               2025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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